
資料文件  

 

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 

 

成立金融糾紛調解中心  

 

 

目的  

 

 金 融 糾 紛 調 解 中 心 (調 解 中 心 )於 六 月 十 九 日 開 始 投 入 服

務 ， 提 供 既 獨 立 又 費 用 相 宜 的 途 徑 ， 解 決 個 人 與 金 融 機 構 之

間的金錢糾紛。本文件旨在向委員 匯報此事的最新進展。  

 

 

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特點  

 

2 .  調 解中心 負責管理 金融糾 紛調解計 劃 (調解 計劃 )。 調解 計

劃 的 宗 旨 是 為 消 費 者 在 訴 訟 以 外 提 供 既 獨 立 又 費 用 相 宜 的 途

徑 ， 以 “先 調 解 、 後 仲 裁 ”的 方 式 ， 解 決 他 們 與 金 融 機 構 之 間

的金錢糾紛。每宗個案的最高可申索金額為 港幣 50 萬元。在

構 思 調 解 計 劃 的 細 節 時 ， 調 解 中 心 經 常 聯 同 政 府 當 局 和 監 管

機 構 與 業 界 一 同 討 論 。 經 多 番 交 換 意 見 ， 調 解 中 心 定 出 調 解

計劃的實施細節， 有關內容載於調解中心的職權範圍內 1。  

 

3 .  調 解 中 心 會 按 照 “用 者 自 付 ”的 原 則 ， 向 消 費 者 及 金 融 機

構 徵 收 調 解 服 務 的 費 用 。 收 費 結 構 會 依 據 有 關 的 指 導 原 則 制

訂 ， 即 一 方 面 讓 消 費 者 能 夠 以 費 用 相 宜 的 途 徑 去 解 決 糾 紛 ，

另 一 方 面 則 為 金 融 機 構 提 供 足 夠 誘 因 ， 鼓 勵 他 們 在 糾 紛 發 生

的初期設法解決。調解中心會定期檢討各項收費的水平。  

 

 

為調解中心建立具成效的組織架構  

 

4 .  調 解 中 心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根 據 《 公 司 條 例 》

(第 32 章 )以擔保有限公司的形式成 立，為非牟利組織。調解

中 心 獨 立 運 作 ， 但 受 適 當 的 監 察 及 制 衡 。 調 解 中 心 由 董 事 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職權範圍全文可於調解中心的網頁 http:/ /www.fdrc.org.hk 瀏覽。  

CB(1)2339/11-12(01)



 
2 

管 治 。 董 事 局 由 不 同 人 士 組 成 ， 負 責 監 察 調 解 中 心 的 運 作 ，

以及制定整體政策和策略。董事局成員名單載於 附件。  

 

5 .  調 解 中 心 的 行 政 團 隊 由 熟 悉 替 代 糾 紛 解 決 方 法 、 並 具 備

豐 富 相 關 經 驗 的 行 政 總 裁 帶 領 。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一 日 上 任

後 ， 行 政 總 裁 隨 即 在 董 事 局 的 領 導 下 ， 展 開 籌 備 工 作 ， 為 調

解中心正式投入運作 做準備。  

 

6 .  調 解 中 心 力 求 人 手 編 制 精 簡 而 有 效 率 。 在 運 作 初 期 ， 連

同行政總裁在內約有 20 名職員。  

 

 

最新發展  

 

宣傳活動  

 

7 .  對 公 眾 而 言 ， 在 制 度 化 的 體 制 進 行 調 解 和 仲 裁 ， 以 解 決

糾 紛 ， 似 乎 是 較 新 的 概 念 。 作 為 管 理 香 港 一 項 嶄 新 計 劃 的 新

設 機 構 ， 調 解 中 心 明 白 到 有 需 要 向 公 眾 宣 傳 其 職 能 ， 也 十 分

重 視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。 因 此 ， 調 解 中 心 在 投 入 運 作 前 ， 已 為 業

界 舉 行 諮 詢 和 簡 介 會 。 調 解 中 心 日 後 會 繼 續 與 工 作 及 業 界 溝

通 。 調 解 中 心 又 展 開 了 一 連 串 的 宣 傳 工 作 (例 如 製 作 電 視 宣 傳

短 片 和 電 台 宣 傳 聲 帶 ， 以 及 印 製 海 報 和 單 張 等 )， 向 市 民 推 廣

其 服 務 。 行 政 總 裁 及 行 政 團 隊 的 成 員 會 出 席 業 界 和 各 個 專 業

團 體 、 消 費 者 組 織 舉 行 的 研 討 會 和 講 座 ， 向 他 們 介 紹 調 解 中

心 的 工 作 。 此 外 ， 調 解 中 心 還 會 把 其 職 能 和 運 作 情 況 的 最 新

資 訊 ， 上 載 到 調 解 中 心 的 網 頁 ， 藉 此 加 深 公 眾 對 調 解 計 劃 的

認識。  

 

修 訂 認 可 機 構 的 發 牌 條 件 和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持 牌
法團的《操守準則》  

 

8 .  為 準備調 解中心的 成立， 香港金融 管理局 (金管局 )和證 券

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(證 監 會 )在 諮 詢 受 其 監 管 的 金 融 機 構

後 ， 已 分 別 修 訂 認 可 機 構 的 發 牌 條 件 及 證 監 會 持 牌 法 團 的

《 操 守 準 則 》 ， 把 必 須 成 為 調 解 中 心 管 理 的 調 解 計 劃 的 成 員

和 遵 守 調 解 計 劃 規 則 及 程 序 的 規 定 ， 納 入 其 中 。 新 修 訂 的 發

牌 條 件 及 《 操 守 準 則 》 ， 將 由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調 解 中

心 投 入 運 作 當 日 起 生 效 ， 超 過 1 900 間 金 融 機 構 會 在 當 日 成

為調解計劃的成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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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 

 

9 .  對 調 解 中 心 來 說 ， 二 零 一 二 年 上 半 年 雖 充 滿 挑 戰 ， 但 成

果 豐 碩 。 調 解 中 心 的 董 事 局 和 職 員 都 致 力 由 銀 行 及 證 券 業 界

開 始 ， 在 金 融 界 推 廣 以 調 解 和 仲 裁 作 為 替 代 糾 紛 解 決 方 法 。

展 望 未 來 ， 調 解 中 心 會 根 據 獨 立 、 持 平 、 便 捷 、 有 效 和 公 開

等 多 項 指 導 原 則 來 執 行 工 作 。 為 使 調 解 計 劃 更 加 完 善 ， 調 解

中 心 與 政 府 當 局 會 攜 手 合 作 ， 繼 續 徵 詢 業 界 和 監 管 機 構 的 意

見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10 .   由於設立調解中心對保障投資者這項重要公共政策職

能 有 所 幫 助 ， 當 局 與 金 管 局 和 證 監 會 達 成 協 議 ， 分 擔 調 解 中

心的設立費用及首 3 年 (  即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

月 31 日 )  的營運費用，  金額按 50： 25： 25 的比例計算。

設 立 調 解 中 心 的 費 用 估 計 為 1,500  萬 元 ， 其 每 年 預 算 則 估 計

約 為 5,500 萬 元 。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十 日 ， 立 法 會 批 准 政 府 當

局為設立調解中心而提出的撥款申請。  

 

11 .   政府當局先後在二零一零年三月一日、二零一一年一

月三日及二零一一年五月九日，向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設立

調解中心的建議，並徵詢委員的意見。  

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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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金融糾紛調解中心 (調解中心 )  

董事局成員  

主席  鄭若驊女士 ,  GBS,  SC,  JP  

董事  梁鳳儀女士 ,  JP  

(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代表 )  

 戴敏娜女士 ,  JP  

(香港金融管理局代表 )  

 施衛民先生  

(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代表 )  

 馮煒能先生  

 劉燕卿女士 ,  JP 

 邵蓓蘭女士  

 胡紅玉議員 ,  GBS,  JP 

 詹少弘女士  

(調解中心行政總裁 )  

 

http://www.google.com.hk/search?hl=zh-TW&biw=1366&bih=567&sa=X&ei=m_wMT9OKKqeYiAes6an0BQ&ved=0CBcQvwUoAA&q=barbara+shiu+Pin+Lin+%E9%82%B5%E8%93%93%E8%98%AD&spell=1



